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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
随着沙湾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，旅游景区、景点的管理面临诸多新挑战，包括旅游资源保护不足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、安全管理隐患等问题。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，提升旅游服务品质，统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 二、制定依据 
本办法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：  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  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》  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 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  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 
6.国家及自治区关于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  
7.沙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
 三、起草过程 
（一）调研阶段：组织文旅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市旅游景区、景点管理现状进行实地调研，梳理问题清单。  
（二）草案拟定：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牵头，鹿角湾景区管委会成立起草小组，形成初稿。  
（三）征求意见：一是通过政府网站、座谈会等形式向公众、景区经营者、专家学者征求意见，共收到建议49条，采纳32条。二是征求各部门意见 共收到建议32条，采纳32条 
（四）合法性审查：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后修改完善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反不正当竞争审查后，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  
 四、主要内容  
本办法共八章四十条，涵盖以下重点：  
（一）管理职责划分：明确文旅部门统筹职责及各职能部门分工（公安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）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  
（二）规划建设规范：要求景区规划与国土空间、生态保护等规划衔接，突出地域文化特色。  
（三）经营管理要求：细化经营者资质、明码标价、安全管理、投诉处理等规定，禁止违规游览项目。  
（四）安全与监督机制：建立应急预案、安全设施检查、联合执法等制度，强化责任追究。  
